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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2 ? 25 ? 星期五

“薅”了9000万的“全能车案”昨宣判
主犯获刑10年6个月，禁止从业5年

（上接 A6版）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
拍卖标的： 上海市金山区城河路 230 号 3 幢

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9、122、132 室、5 幢 102、

114、119 室、6 幢 106、111 室、7 幢 103、108 室

共 计 14 套 房 产 ， 房 地 产 权 证 号 ： 金

2015013893； 建筑面积合计：871.26 平方米；

房屋类型：店铺；所有权来源：新建；房屋用

途：店铺。（按现状带租约合并拍卖）

起拍价合计： 1565 万元

评估价合计： 2235.6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淘宝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2 月 1 日 10 时至 2 月 4

日 10 时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大众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朱小姐 闵小姐

021-65857708 400-021-6899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

拍卖标的 ： 上海市闵行区龙茗路 577 号

101、 201、 301 室商业用房及地下 1 层 01

非机动车库、 部分带租约整体拍卖。 总建筑

面积： 3111.78 平方米；

起拍价： 4442.24 万元 评估价： 6941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公拍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1 月 15 日 10 时至 1 月

18 日 10 时

拍卖辅助机构： 长江国际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汤先生 021-32031292

        13901803867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
拍卖标的：

1、 郑州北三环 73 号 22 层 22022 （办公），

建面： 217.94 平方米

第二次拍卖起拍价： 138 万元

评估价： 245 万元

2、 郑州北三环 73 号 22 层 22023 （办公），

建面： 172.63 平方米

第二次拍卖起拍价： 111 万元

评估价： 197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京东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1 月 18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1 月 21 日 10 时止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康吉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严先生 13681763097

        021-52362588

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

拍卖标的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梅路

525 弄 6 支弄 27 号 301 室 （公寓）， 建筑面

积： 95.75 平方米

评估价： 336 万元 起拍价： 235.2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京东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3 月 1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3 月 4 日 10 时止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黄浦拍卖行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张先生 021-63374933

        18917971501

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
拍卖标的：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陆家镇菉溪

西路菉溪新村 23 幢 204 室 （住宅）， 建筑面

积： 75.76 平方米

评估价： 109 万元 起拍价： 76.3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公拍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3 月 1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3 月 4 日 10 时止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黄浦拍卖行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张先生 021-63374933

        18917971501

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

拍卖标的： 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崧华路 1555

号厂区内的机器、 办公用品、 原料半成品等

物资一批。

起拍价： 5.3 万元 评估价： 5.3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京东网

拍卖时间 ： 2021 年 2 月 1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2 月 4 日 10 时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壹信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张女士 021-63870555 转 0

    吴先生 13764149718

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
拍卖标的：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 418 弄 6 号

房地产三分之一份额， 建筑面积： 228.33 平

方米， 房屋类型： 花园住宅。

第二次拍卖起拍价： 154 万元

评估价： 274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淘宝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2 月 26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3 月 1 日 10 时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壹信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张女士 021-63870555 转 0

    方先生 13482857482

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

拍卖标的： 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 2500 弄

30 号 1-3 层 （建筑面积 206.48 平方米） 联

列住宅

起拍价： 783.4 万元 评估价： 1119.10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京东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2 月 2 日 10 时至 2 月 5

日 10 时止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王小姐 021-63392120

    徐先生 021-63392282

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

1? 拍卖标的： 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 8509

弄 28 号 1209 室办公房地产， 建筑面积：

77.88 平方米

起拍价： 93.1 万元 评估价： 133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公拍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03 月 01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03 月 04 日 10 时止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中富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应先生 13701630976

    陈女士 021-54654777

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拍卖标的 ： 梦里水乡花雕酒 6 瓶等 23 件

（拆分拍卖） 详见网上发布信息

起拍价： 5104 元 评估价： 6586 元

拍卖平台： 淘宝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1 月 18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1 月 21 日 10 时止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施先生 15000600096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拍卖标的： 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 118 弄 43

号 603 室，建筑面积：328.70 平方米，工厂。

起拍价： 484 万元 评估价： 691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公拍网

拍卖时间 ： 2021 年 2 月 5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2 月 8 日 10 时止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施先生 15000600096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拍卖标的： 上海市金山区卫清西路 587 号

1-2 层房地产， 建筑面积： 190.04 平方米，

店铺。

起拍价： 221 万元 评估价： 315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公拍网

拍卖时间 ： 2021 年 2 月 5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2 月 8 日 10 时止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施先生 15000600096

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

拍卖标的： 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镇中路 535

弄 10 号 102 室， 建筑面积： 108.26 平方米，

公寓。

起拍价： 192 万元 评估价： 273.6811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淘宝网

拍卖时间 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10 时起至

2021 年 1 月 29 日 10 时止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施先生 15000600096

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

拍卖标的： 上海市松江区乐都路 675 弄 90

号 402 室及 90 号底层 12 号车库， 房屋建筑

面积： 82.85 平方米， 12 号车库建筑面积：

10.83 平方米， 公寓。

起拍价： 184 万元 评估价： 262.33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淘宝网

拍卖时间 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10 时起至

2021 年 1 月 29 日 10 时止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施先生 15000600096

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
拍卖标的： 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盈中西路

50 弄 6 号 1001 室， 建筑面积： 116.61 平方

米， 公寓。

起拍价： 225 万元 评估价： 3211982.67 元

拍卖平台： 京东网

拍卖时间 ： 2021 年 1 月 26 日 10 时起至

2021 年 1 月 29 日 10 时止 （延时除外）

拍卖辅助机构：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施先生 15000600096

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

拍卖标的： 苏 K8396F 翼牌小型轿车

起拍价： 24920 元 评估价： 35600 元

拍卖平台： 淘宝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1 月 11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1 月 14 日 10 时

拍卖辅助机构：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刘先生 021-55510091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拍卖标的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拱极东路

28 号 1-4 幢房地产

起拍价： 2498 万元 评估价： 3122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公拍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1 月 15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1 月 18 日 10 时

拍卖辅助机构：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刘先生 021-55510091

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
拍卖标的： 苏 A22M1T 阿尔法罗密欧小型

轿车

起拍价： 12.236 万元

网络询价： 17.479999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公拍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1 月 16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1 月 19 日 10 时

拍卖辅助机构：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刘先生 021-55510091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

拍卖标的： 闽 GEB558 凯迪拉克

起拍价： 18 万元 评估价： 28.02 万元

拍卖平台： 淘宝网

拍卖时间： 2021 年 1 月 15 日 10 时至 2021

年 1 月 18 日 10 时

拍卖辅助机构：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 刘先生 021-55510091 （完）

□见习记者 陈友敏

通讯员 杨莹莹

本报讯 还记得此前报道过的

“薅” 共享单车公司 “羊毛” 的 “全

能车案” 吗？ 昨日， 经上海市闵行区

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， 该案在上海市

闵行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。 主犯李某

梁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， 决定执行

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； 禁止被告人

李某梁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

之日起， 5 年内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

信息技术服务相关职业。

检察官指控 ， 2017 年 1 月始 ，

被告人李某梁与张某等人商谋， 在未

经营任何共享单车实体业务的情况

下， 在手机安卓端、 IOS 端设计并上

架名为 “全能车 ” “全能车 PRO”

的 APP ?目， 以能打开市场上所有

品牌共享单车为名， “薅” 起了共享

单车公司的 “羊毛”， 吸引大量用户

注册并交纳押金、 支付使用费。 截至

案发， 被告人所在单位深圳某科技有

限公司发展全能车注册用户共计 476

万余人， 收取的用户充值费用 9320

万余元。

法庭审理认为， 被告人对品牌单

车 APP 进行反编译、 对 APP 传输的

数据包进行抓取、 破解获得的数据编

写规则及通讯端口等信息， 再通过虚

拟服务器发送至品牌单车服务器的行

为， 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。 主

犯李某梁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

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，撤销其原有缓刑

判决，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

月。法庭采纳检察官从业禁止建议，禁

止被告人李某梁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

或者假释之日起， 5 年内从事信息传

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相关职业。

被告人吴某、 张某犯破坏计算机

信息系统罪，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至 4

年不等； 被告人何某伟、 丁某胜、 黄

某根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 判处

有期徒刑 2 年， 缓刑 3 年。

被告单位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对

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处理、 传输的数据

进行修改、 增加， 犯破坏计算机信息

系统罪， 判处罚金人民币 500 万元。

□见习记者 陈友敏

通讯员 沈欢欢

本报讯 店面相近， 经营内

容相似， 难免产生一定的竞争关

系， 不少店主甚至为提高营业收

入去吆喝揽客。 张某因不满相邻

店铺的揽客行为， 认为对方恶意

抢客， 于是与外甥吕某上门对其

大打出手。近日，嘉定区人民检察

院以寻衅滋事罪对被告人张某、

吕某提起公诉。 被告人张某犯寻

衅滋事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；

被告人吕某犯寻衅滋事罪， 判处

拘役 5 个月，缓刑 6 个月。

2016 年起 ， 张某在嘉定区

经营一家牛肉汤店。 至 2019 年

7 月， 张某将店铺盘给其姐姐经

营， 但依然会抽空去店里了解一

下经营状况。 一次聊天中， 姐姐

向张某抱怨对面牛肉粉丝店揽

客， 影响了自己店铺的收益， 但

由于店内人手的原因， 张某姐姐

并无余力去店外吆喝揽客， 见往

常的回头客纷纷走进王某夫妇的

店铺， 张某的姐姐满腹怨言。

张某听闻后， 气冲冲地跑到

王某夫妇的店铺随意辱骂， 张某

及其外甥吕某对王某夫妇拳打脚

踢、 撕扯头发， 见夫妇俩受伤倒

地后便逃回了自己的店里。 王某

夫妇遂报警求助。 警方鉴于其店

铺存在邻里属性， 于是便按照治

安管理规定进行了相应处理， 并

对张某一家进行了行政处罚。

案件原本就此告一段落， 但

是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中发现，

监控录像显示张某带头上门闹事

当日，张某和吕某的行为恶劣，拳脚

相加之外更是存在用铜制涮锅抛砸

王某夫妇等行为， 撕扯扭打间致使

王某夫妇受伤倒地不起。经鉴定，王

某夫妇的伤势均构成轻微伤。此外，

经调查发现， 被告人张某与王某夫

妇实质并不存在邻里属性， 该牛肉

汤店已盘给其姐姐、姐夫经营。

承办检察官认为， 本案中的张

某和吕某无事生非， 共同殴打王某

夫妇使其均构成轻微伤 ， 情节恶

劣， 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

责任。 今年 11 月 19 日， 嘉定检察

院依法以寻衅滋事罪对被告人张

某 、 吕某提起公诉。 11 月 30 日 ，

该起立案监督案成功获判， 被告人

张某犯寻衅滋事罪， 判处有期徒刑

6 个月；被告人吕某犯寻衅滋事罪，

判处拘役 5 个月，缓刑 6 个月。

相邻店铺竞争生意能靠武力解决？
嘉定区检察院一立案监督案成功获判


